拜城县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技术服务采购项目招标要求

本次招标为拜城县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技术服务采购项目
采购单价：8900元/亩。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拜城县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技术服务采购项目
二、本项目集中采购品种名称及主要技术参数要求
	序号
	服务名称
	服务要求
	数量
	单位

	1
	拜城县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技术服务采购项目
	技术服务工作内容包括规划、实施、验收等三个阶段，涵盖实施规划、项目设计、变更等自治区要求的“增减挂”工作内容。按照自治区批准入库的面积为准。此次以每亩单价招标。预计入库面积为2000亩。
	按照自治区批准入库的面积为准预计入库为2000亩
	元/亩


注:本次招标的报价，含从服务地点、验收合格、交付使用售后服务等的人民币报价。综合单价包括了投标人的人工、保险、利润、税金、政策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包括合同明示或暗示的所有一切风险、责任和义务的费用，本次报价必须考虑。

三、质保服务要求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提供完整的质量服务保障确保成果达到国家、自治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相关规程规范要求。

四、服务期限

实际服务期限由业主签订合同为准

五、投标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根据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11]181号)。投标人及其所投产品的制造商均属于《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中规定的小型、微型企业标准的，按招标文件格式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等政府采购政策。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1）投标人需具备经年审合格的法人营业执照原件、税务登记证原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原件（或三证合一营业执照）；

（2）投标人需同时具备自治区土地学会颁发的土地规划乙级及以上资质、测绘丁级及以上资质和自治区自然资源调查与监测专业调查队伍资信；

（3）法定代表人投标需携带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原件）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委托代理人投标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原件）；

（4）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需提供会计事务所出具2020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原件或加盖投标企业公章的复印件，2021年新成立公司不提供）；

（5）凡拟参加本次招标项目的投标人，如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尚在处罚期内的），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企业，将拒绝其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

（6）企业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否则，皆取消投标资格；

（7）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六、合同由中标人和业主签订。

七、付款办法：按合同约定进行付款。

八、投标人应就该项目进行完整投标，否则将被视为无效投标。

九、投标人必须由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参加开标仪式，随时接受评标委员会询问，并予以解答。

